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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持续督导工作现场检

查结果及提请公司注意事项

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：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保荐人”）作为对贵公司进行持续督

导的保荐人，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——持续督

导》的有关要求，对贵公司认真履行了持续督导职责。

经现场检查发现，在经营业绩方面，2025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26,136.28

万元，同比增长 3.55%；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,726.48万元，同

比增长 1.05%；报告期内，公司新签订单 51亿元（含税），同比增长 70%。公司

业绩呈现复苏趋势，在手订单充足，为后续业绩增长提供了坚实基础。受下游锂

电行业景气度提升影响，公司 2025年收入及利润变动趋势与同行业公司赢合科

技、杰普特、利元亨基本一致。2025年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为 27.79%，较去年

同期下降 2.23个百分点，主要系市场竞争加剧所致。

高精密激光焊接成套设备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于 2022 年下半年建设完成，

2025年收入已达到满产时的预期收入，但净利润低于满产时预期效益，主要系

受设备行业竞争加剧等影响，公司产品毛利率略有下降，且公司费用率有所增加

所致。联赢激光华东基地扩产及技术中心建设项目包括生产基地（一期）厂房的

购买、生产基地（三期）的建设及运营及技术中心（四期）的建设，截至 2025

年 5月，项目已全部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；其中对生产基地（三期）建设项目进

行效益核算，因其处于产能爬坡阶段，因此 2025年尚未达到完全达产时的预计

效益。高精密激光器及激光焊接成套设备产能建设项目已于 2025年 6月达到预

定可使用状态，因其处于产能爬坡阶段，因此 2025年尚未达到完全达产时的预

计效益。

同时，贵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“数字化运营中心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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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项目”原计划于 2026年 1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，受工程施工进度等因素影

响，公司数字化运营中心基建完工时间晚于预期，同时受 AI算力需求激增驱动，

存储等算力基础设施市场供应目前偏紧，硬件采购交付周期有所延长，项目开发

测试时间也相应拉长，综合影响导致本项目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与原计划存在一

定差异。

针对上述事项，保荐人已敦促贵公司及时进行信息披露，贵公司已于 2026

年 1月 30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部分募投项目

延期的议案》，将“数字化运营中心建设项目”的建设期延长至 2027年 7月。

基于 2025年度现场检查，本保荐人提请贵公司关注以下事项：

针对公司 2025年度毛利率下滑事项，保荐人提请上市公司充分关注导致相

关情形出现的原因，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，进一步加强经营管理，密切关

注市场变化，积极改善经营成果以切实回报全体股东，切实提升盈利水平，并建

议上市公司充分披露业绩下滑的相关风险。

针对公司募投项目延期的情况，保荐人建议贵公司继续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

《证券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，不断完

善公司治理结构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合规合理使用募集资金，有序推进募

投项目的建设及实施，确保募投项目完成并实现预期收益。

附件：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持

续督导工作现场检查报告》




